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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第十一届会议  

议程项目 3 

增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政治、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亚美尼亚*、奥地利*、白俄罗斯*、比利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保加利亚*、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塞浦路斯*、

捷克共和国*、丹麦*、多米尼加共和国*、埃及、萨尔瓦多*、爱沙尼

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

印度尼西亚、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哈萨克斯坦*、

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尔代夫、墨西哥、摩纳哥*、黑山

共和国*、荷兰、尼日利亚*、挪威*、巴拿马*、秘鲁*、菲律宾、波

兰*、葡萄牙*、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

西班牙*、斯里兰卡*、瑞典*、泰国*、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

国 *、土耳其*、乌干达*、乌克兰、乌拉圭、越南*：决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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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贩运人口、特别是贩运妇女和儿童问题  

 人权理事会，  

 重申此前所有关于贩运人口、特别是贩运妇女和儿童问题的决议，特别是大会

2008 年 12 月 18 日第 63/156 和 63/194 号决议、及其 2008 年 6 月 18 日延长贩卖人

口问题尤其是贩卖妇女和儿童问题特别报告员受权的第 8/12 号决议，  

 回顾《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

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重申有关人权文书和宣言、包括《儿童权利公约》及其《关于买卖儿童、儿童

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及

其《任择议定书》载列的各项原则，  

 回顾《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议定书，尤其重申《关于预防、

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并回顾《禁止贩卖

人口及取缔意图盈利使人卖淫的公约》，  

 确认贩运活动受害人尤其容易受到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的不

容忍现象的侵害，受害妇女和女童往往遭到多重形式的歧视和暴力，包括因其性

别、年龄、族裔、文化和宗教、及其出身而遭受歧视和暴力，这些歧视形式本身

又可能助长人口贩运活动，  

 还确认贩运人口活动是对人权的侵犯并有损人权的享有，继续对人类构成严重

挑战，为加以根除，需要国际社会作出一致评估和反应，需要原籍国、过境国和

目的地国之间展开真正的多边合作，  

 铭记所有国家都有义务克尽职责，预防贩运人口活动，调查惩治作案人，救援

和保护受害人，否则就是侵犯、损害或抹杀受害人享有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权利，  

 确认有必要处理全球化对贩运妇女和儿童这一特别问题的影响，  

 还确认由于法律不健全、执法不力，缺乏按性别分列的可靠数据和统计资料，

缺乏资源，打击贩运人口、尤其是打击贩运妇女和女童的活动面临挑战，  

 注意到世界一些地区对卖淫业和强迫劳动的部分需求是通过贩运人口活动得到

满足的，  



    A/HRC/11/L.6 
    page 3 

 确认在制订预防、康复、遣返和重返社会的政策和方案时，应采取敏锐体察性

别和年龄问题的综合、多学科的办法，关注受害人的安全，并尊重受害人充分享

有人权，使原籍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的所有行为体都参与其中，  

 赞赏地注意到贩卖人口问题、特别是贩卖妇女和儿童问题特别报告员提交理事

会第十届会议的报告，  

 还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介绍联合国关于打击贩运人口

活动的最新进展以及人权高专办开展的相关活动情况的报告，并注意到提交理事

会第十届会议的《人权与贩卖人口问题拟议原则和准则》，  

 注意到《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缔约方会议贩运人口问题不限成员

名额临时工作组 2009 年 4 月 14 日和 15 日在维也纳举行的会议及其产生的建议，

以及 2009 年 5 月 13 日举行的大会关于“采取集体行动，制止贩卖活动”专题的

互动对话，其中讨论了是否应该制定全球打击人口贩运活动行动计划的问题，  

 尤其欢迎各国政府、联合国机关和专门机构及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为处理

贩运人口问题、尤其是贩运妇女和女童问题作出的努力，  

 确认人权事务委员会、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儿童权利委员会和禁止酷刑委

员会对贩运活动的顽固存在以及受害人容易受到侵犯人权行为的侵害问题表示关

切；  

 1.  申明为预防和制止贩运人口活动，保护、协助受害人并向其提供适当补救

的机会、包括有可能责令作案人给予赔偿而采取的措施中，保护人权问题必须放

在中心位置；  

 2.  重申其对下列问题的关注：  

(a) 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大量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女童被贩运到

发达国家，也在各区域和国家内部和彼此之间被贩运；  

(b) 置危险而不人道的状况于不顾，并且公然违反国内法和国际法，违背

国际标准，通过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而牟利的跨国和国内有组

织犯罪及其他活动日益增加；  

(c) 采用包括互联网在内的新型信息技术，企图利用他人卖淫及其他形式

色情活动营利，贩卖妇女充当新娘，经营性旅游，制作儿童色情制

品、供恋童癖玩弄和以其他任何形式利用儿童从事色情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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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大量贩运人口者及其同谋逍遥法外，贩运活动受害人的权利遭到剥

夺，无法伸张正义。  

 3.  敦请各国政府：  

(a) 采取适当措施，包括加强现有立法，或考虑颁布禁止贩运人口的法

律，制订国家行动计划，解决助长贩运人口使其从事卖淫和其他形式

的色情交易、强迫婚姻和强迫劳动、奴役及类似奴役的行为、劳役或

摘取器官等活动的根本因素，包括外部因素；  

(b) 将一切形式的贩运人口行为按刑事罪论处，将贩运人、提供便利人和

中间人判罪判刑，包括如情况有关处罚参与贩运活动的法律实体，并

且不以贩运活动受害人的指控或参与为起诉贩运活动的先决条件；  

(c) 包括酌情通过立法，确保贩运活动的受害人在其人权受到充分尊重的

情况下得到保护和协助；  

(d) 酌情提供资源，全面保护和协助贩运活动受害人，包括给予适足的社

会关怀和服务、必要的医疗和心理治疗与服务，包括涉及艾滋病毒 /

艾滋病的有关治疗与服务，提供庇护所、以他们懂得的语言提供的法

律协助和帮助热线等，并酌情在这方面与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合

作；  

(e) 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想到贩运活动的受害人是剥削活动的受害人，确

保他们不因被贩卖而受到法律惩处，不因政府当局采取的行动而再次

受害，鼓励各国政府允许遭到贩运的人员无论其移民身份如何一概给

予专业化支持和协助；  

(f) 设计、执行和强化敏锐体察性别和年龄问题的有效措施，打击和消除

一切形式的贩运活动、尤其是贩运妇女和女童的活动，包括为性剥削

和劳务剥削而贩运妇女和女童的活动，以此作为从人权角度出发全面

打击贩运人口活动战略的一部分，并酌情制订这方面的国家行动计

划；  

(g) 采取或加强立法等措施，遏制助长一切形式剥削并导致贩运人口的那

种需求，包括性旅游尤其是狎童旅游和强迫劳动造成的需求，并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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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加强采取包括立法措施在内的防范措施，阻止利用被贩运者从事

营利活动的人，并确保追究其责任；  

(h) 酌情与国际社会合作建立机制，打击利用互联网为贩运人口活动和涉

及性剥削及其他形式剥削的犯罪行为提供便利，并加强国际合作，调

查和起诉借助互联网进行的贩运活动；  

(i) 对执法、移民、刑事司法和其他有关官员，包括参与维和行动人员，

进行或加强防止和有效应对贩运人口活动的培训，包括充分尊重受害

人人权的情况下甄别和对待受害人的培训；  

(j) 开展包括儿童在内的公众宣传活动，争取提高人们对各种贩运人口活

动所涉危险的认识，鼓励公众包括贩运活动受害人举报贩运人口案；  

(k) 酌情与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合作，提供支持，分配资源，以加

强预防行动，特别是加强对男女成人和男女儿童进行关于妇女和儿童

的人权、性别平等、自尊和互敬的教育；  

(l) 考虑设立或加强由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的民间社会参与的国家协调机

制，如国家报告员或部门间机构，以鼓励有关贩运活动的数据、根

源、因素和趋势的信息交流和报告；  

(m) 加强信息分享和数据收集能力，包括系统地收集按性别和年龄分列的

数据，借此促进合作，打击贩运人口活动；  

(n) 加强相互合作以及与相关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合作，确保对

贩运人口活动进行切实的防范和打击，并考虑加强现有的或在目前没

有的情况下建立打击贩运人口活动的区域合作和机制；  

(o) 敦促尚未签署和批准的各国政府作为优先事项考虑签署和批准并敦促

缔约国执行相关的联合国法律文书，如《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

公约》及其各项议定书，尤其是《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

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

书》，并立即采取步骤将该《议定书》的规定纳入国内法律体系；  

 4.  吁请所有国家政府同贩卖人口问题特别是贩卖妇女和儿童问题特别报告员

合作，考虑积极回应特别报告员的来访请求，并且提供同其任务有关的所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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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以便任务负责人切实完成任务，此外，在这方面，对许多政府答复了特别

报告员提出的有关贩运活动的初次问卷表示感谢；  

 5.  请各国政府在其提交普遍定期审议的国家报告中列入资料，介绍打击贩运

人口尤其是贩运妇女和儿童活动的措施和最佳做法；  

 6.  鼓励各国政府参照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制定的《人权与贩运人

口问题的拟议原则和准则》(E/2002/68/Add.1)，将其用作有助于吸纳立足人权方针

的工具，包括酌情在拟订、审查和执行防止和根除贩运人口活动、尤其是贩运妇

女和儿童活动并向受害人提供协助的立法、政策和方案过程中参照该文件；  

 7.  鼓励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其现有资源范围内在国家一级提供或支持

对所有相关的利益攸关方的培训，帮助他们在预防和应付贩运人口活动中，包括

在充分尊重受害人人权的情况下甄别和对待受害人的过程中，贯彻人权方针；  

 8.  请高级专员办事处在机构间打击贩运人口协调小组内加大力度，在打击人

口贩运活动的工作中提倡并融入立足人权的方针；  

 9.  还请高级专员办事处在现有资源范围内，与特别报告员密切协调，组织举

办为期两天的研讨会，查清制定立足权利对付贩运人口活动的举措方面存在哪些

机会和挑战，以期确认新出现的良好做法，并在各国政府、特别报告员及其他相

关的特别程序、各条约机构、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和方案署、区域组织、政府间组

织及非政府组织、国家人权机构、学术界、医学专家以及受害人代表的参与下，

进一步推动《人权与贩运人口问题的拟议原则和准则》的实际适用工作，向理事

会提交一份关于研讨会讨论情况的报告；  

 10.  又请高级专员办事处散发《人权与贩运人口问题的拟议原则和准则》，

收集各利益攸关方、包括各国政府、联合国观察员、有关的联合国机关、专门机

构和方案署、区域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国家人权机构对《拟议原则和准则》的看

法及对其适用的经验和新出现的良好做法的看法，向人权理事会提供这些看法的

汇编，作为上面提到的报告的补编；  

 11.  请秘书长向高级专员办事处提供充足的资源，以便其完成打击贩运人口

活动的任务、特别是打击贩运妇女和儿童活动的任务；  

 12.  决定根据其年度工作方案继续在同一议程下审议该事项。  

 
--  --  --  --  -- 


